
“

经济增长
一

与公平分配
”

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室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

位主办的
“
社会发展研讨会

” 于 1 9 8 6年 5 月27 日召开 了第二次会议
。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

经

济增长与公平分配
。

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统计局
、

中国人民大学
、

全国妇联干

校
、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

南开大学
、

北京市司法局
、

河北师大等单位的近三十位理

论与实际工作者
。

会议由北京市社科院社会学室主任宋书伟同志主持
。

会议紧密联系当前我

国体制改革的实际
,

着重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

一
、

关于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关系问题

与会者指出
,

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关系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发展战略方面提出的

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间题
。

战后
,

发展中国家曾大多以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
,

把G N P做为衡

量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
。

然而
,

几十年的实践表明
,

一些国家经济虽然增长了
,

但贫富差距

也随之扩大
,

社会不安定因素增长
。

国际上一些学者曾期望经济增长的好处会 自然流到社会

贫困阶层中去
,

但事实并非如此
。

七十年代 以来
,

国际上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

联合国提出要

调整发展战略
,

注意分配上的公平原则
。

但是
,

与此同时
,

另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
,

即
,

如

果不注重经济增长
,

过于强调公平原则
,

那只能是贫穷的公平
。

与会同志认为
,

我国目前也面临着两者关系上 的抉择
,

即究竟以何者为主要目标
。

有的同

志指出
,

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
,

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
:

效率 目标和公平目

标
。

我国在这样两个基本目标的抉择上
,

曾经出现过重大失误
。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

我

们过多地强调了社会公平 目标
,

并且不借以牺牲效率 目标为代价
。

而我们所讲的公平又不是

出发点 (或机会 )的公平
,

而是结果的公平
,

这样就造成了平均主义
、 “

大锅饭
” 的弊端

,

片

面的公
`

平目标造成了社会调节杠杆的紊乱
。

一些本应为提高效率服务的工具 (如价格
、

工资

等 ) 被人为地当作调节社会公平的工具
。

社会的动力结构也遭到削弱
。

与会同志指出
,

十一

届三中全会 以来
,

党中央提出的
“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的政策

,

实质上是社会目标的调

整

—
开始注重社会效率目标

。

当然
,

要真正实现这种调整
,

就必须建立起相应的机制
,

而

不能只靠国家的行政命令
。

与会者指出
,

积国际上的和我国的以往之经验
,

我们在处理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
、

效率

目标与公平目标的关系时
,

要兼顾两个方面
。

国际上有人说
,

资本主义讲效率
,

社会主义讲

公平
,

这是不全面的
。

我们应既讲效率又讲公平
,

一方面
,

我们要追求经济发展
,

为社会分配建

立强大的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
,

我们也要注意社会主义平等乡大们收入士的差距不应搞得过大
西

二
、

关于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平等问题

与会 同志指出
,

平均主义
、 “ 大锅饭

” 是我国分配制度上的弊病
,

它使社会主义经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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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活力
。

但是
,

与会不少同志也指出
,

在我国
,

长期以来
,

平均主义与不平等或特权是并存

的
。

即
,

一方面
,

在各行业
、

各单位的劳动者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
,

而另一方面
,

在

不同的社会集团
、

社会阶层之间
,

不平等却又非常显著
,

人们收入上 的差距是很大的
。

在我

国
,

这种收入上 的较大差距主要不是表现在工资分配上
,

而是表现在实物分配上
。

例如
,

一

些干部利用特权占有很多住房
、

占有很多不花钱的实物等
。

这样
,

如果仅从工资上来看
,

他

们与一般群众的差距并不大
,

但若计算一下实际收入
,

那么差距是惊人的
。

为此
,

一些同志

提出
,

在我国
,

应逐步扩大工资分配所占的比例
,

缩小实物分配的比例
,

最终形成比较完善

的用货币调节的分配制度
,

以消除上述不合理的特权和社会腐败现象
。

有的同志认为
,

在我国
,

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表现在观念上就是
,

一 方 面
,

同 一 劳

动团体内部的人们之间常有
“ 红眼病

” ,

不允许周围的人
“ 冒尖

” ;
另一方面

,

人们普遍缺

少社会主义平等观念
,

宪法上的平等权并没有完全实现
,

人们在社会上分为不同等级
。

有的

同志指出
,

我国分配上的弊端表现为
“ 四权并存

” ,

一是资产阶级权利
,

二是封建特权
,

三

是宗法私权 (即各种关系网 )
,

四是小农的原始的平均主义 (即不患寡而患不均 )
。

与会者认为
,

我们所要追求的社会主义平等绝不 是 平 均 主 义
,

而 应 该 是
“
机 会 均

等
” 。

三
、

关于
“
机会均等 ” 问题

与会同志指出
,

我国 目前在社会公平分配方面的最大问题是
“
机会不均等

” ,

即
,

人们

不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

付出同样的劳动得不到同样的报酬
。

有的同志指出
, 虽然从

本质上说
,

机会均等还是资产阶级权利
,

是等价交换原则
,

但是
,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

机会

均等是有用的和必要的
。

有的同志指出
,

近年来
,

随着
“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
的政策的

推广
,

机会不均等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
。

因为
,

在致富的道路上
,

一些人并没有付出更多

的劳动
,

仅仅由于占有特殊的
“
机会

” 而发了财
,

另一些人仅管付出了较多的劳动却收入较

少
。

如
,

公共汽车司机与出租汽车司机的差距就是明显的一例
,

目前
,

北京市公共汽车司机

4 。%的人要求调走
。

机会不均等是 目前引起不满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
。

与会同志分析了造成我国机会不均等的原因
。

第一
,

缺少社会流动
,

特别是缺少劳动力

的流动
,

真正有能力
、

有技术的人不能进入相 当于他的水平的岗位上
。

第二
,

价格体系尚不

完善
,

人们在出发点上就是不等的
。

第三
,

税收制度不完善
。

第四
,

我国领导体制上高度中

央集权
,

即面对我们这样大的国家
、

千差万别的事物
,

总想用一个统一的文件
、

同一的尺度

解决不同质的问题
,

这必然造成各种不合理和机会不均等的情况
。

第五
,

由于长期封建主义

影响
,

人们缺乏机会均等的意识
。

针对上述原因
,

与会者也探讨了实现机会均等的途径
。

首先
,

要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劳动

力市场
,

与此相联系
,

还要妥善处理破产与失业的问题
;
其次

,

要建立和完善职业市场
,

应

有一个主管部门把专业技术人员的使用管理起来 ; 第三
,

应对当前的收入形式加以管理
,

目

前
,

人们工资收入比例下降
,

其它形式收入上升
,

情况较为复杂和混乱 ; 第四
,

要充分运用

税收杠杆
,

当前应注意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制度
; 最后

,

要完善社会保障系统
,

因为

机会均等强调的是人们的前提平等
,

这样在结果
_

L常会有较大差异
,

为此应利用社会保障系

统保证人们的最基本需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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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同志认为
,

机会均等与我国目前的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一致的
。

当然
,

机会均等的实

现决不是一毗而就的事情
,

它需要人们做长期的
、

艰巨的努力
。

四
、

关于我国分配制度上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与会同志还就一些具体问题做 了探讨
。

有的同志在对北京市收入状况的调查中发现
,

近年来
,

虽然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均有提高
,

但 比较而言
,

知识分子收入的提高不如其它社会阶层
。

从去年北京市人均收入统计看
,

知识分

子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数
。

因此
,

知识分子收入较低
、

复杂劳动收入低于简单劳动收入的情况

并没有根本改变
。

在实物收入上
,

知识分子也常得到不公平待遇
。

在调查中发现
,

知识分子

住房常是 ,’5 16
” (指楼房的五层

、

一层
、

六层 )
。

与会同志指出
,

我国的简单劳动与 复 杂

劳动收入
“
倒挂

”
的现象

,

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

这造成了目前新的
“
读书无用论

” ,

长此

以往
,

将会给中华民族的发展造成危害
。

有的同志指出
,

我国工资应实现指数化
,

以保证多数人的工资收入能按指数定期增长
,

这既有利于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
,

也有利于国家发挥调节的功能
。

有的同志指出
,

目前
,

社会上一些单位
、

个人通过各种形式把国家
、

公共财产 占为己有

的现象十分严重
,

如将公家房子出租后
,

将租金做奖金分配等等
。

这说明
,

要实现经济增长

与公平分配还要加强法制
、

打击各种违法犯罪和侵 占公物的行为
。

总之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在我国
,

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并进
,

只有通过全面的
、

各个

环节相互配合的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

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

(执笔者
:
李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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